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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1_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_1140113.pdf、附件2_新進教師核定

獎勵基數彙整表-114-1.ods 

主旨：有關本校114年度第1次「新進教師獎勵」及114學年度「
學術研究績優教師」辦理作業，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第五章第

二節及第六章第一節辦理(附件1)。
二、旨揭獎勵案獎勵對象、作業內容及時程，說明如下:
(一)新進教師獎勵：
１、獎勵對象及審核標準：就到校第一年(114年2月到職

)、到校第二年(113年2月到職)及到校第三年(112年
2月到職)之新進教師在「申請或執行國科會計畫」、
「以本校名義發表學術論文」、「開設全英語授課課
程」及「國際合作參與或規劃」等四面向進行審查
，且：

(１)新進教師到校一年內應申請或執行國科會計畫，方
具第二年領取獎勵金之資格；

(２)到校第三年應執行國科會計畫，方具獲獎資格。惟
音樂系、劇藝系或西灣學院之新進教師，得採計中
央部會相關計畫。

２、作業內容及時程：
(１)學院初審：學院初審核定以2個基數為原則，並應

提供每位申請教師之審查說明，未提供者不予審查
。

(２)敬請各院於114年3月24日(星期一)前將下列檔案寄
至承辦人信箱(無須提供紙本)，俾便後續作業：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3頁



甲、新進教師核定獎勵基數說明表(如附件2，請提供
Excel檔及核單位章之PDF檔)；

乙、會議紀錄(倘有數次會議紀錄，請彙整成1個
PDF檔，並核單位章)；

丙、請檢附教師申請文件或相關證明文件(無須檢附
學術論文全文檔案)，每位教師彙整成1個PDF檔
，檔名為編號/系所/教師姓名，檔案大小限於
10MB內。

(二)學術研究績優教師：
１、獎勵對象及審核標準：符合前述規範第四十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資格之教師，得向所屬學院提出申
請，由各學院依規定自行審查核定。各學院應訂定加
強實質審查期刊論文之採計權重，惟不得為1。

２、作業內容及時程：
(１)請各院將審查核定後之教師排序造冊，名冊須包括

系所、教師姓名、教師職稱、核定分(點)數、教師
出生年份(民國)、最高學歷畢業年份(民國)、國籍
、當學年度申請升等或退休等資訊。

(２)請於114年4月7日(星期一)前將名冊(Excel檔及核
單位章之PDF檔)及審查核定之會議紀錄各1份寄至
承辦人信箱(無須提供紙本)彙辦。

３、另依前述規範第三章第二節「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
(研究類)」第二十四條規定，除該年度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得主或新進教師到校任職前三年曾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者為當然得獎人外，如有意申請學術研究類特
聘教授之申請人，需獲當學年度學術研究類績優教師
，始得提出申請。敬請各院辦理學術研究績優獎勵作
業時，周知有意申請學術研究類特聘教授之教師，預
做準備。本處擬於公告學術研究績優教師獲獎名單後
一週內(預計為5月12日)，截止受理114學年度「特聘
教授及傑出教師(學術研究類)」之申請。

三、依前述規範第五條之一規定，所有獎項申請人應檢具近三
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惟新進教師到校第一年
得免檢具講習證明。

四、如有任何疑問，敬請洽承辦人：林禹希，分機2605。

 

正本：本校一級學術單位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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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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